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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 目的和适用范围

1. 本政策规定了管辖世行集团机构处理个人数据的原则。

2. 本政策旨在确保世行集团机构处理个人数据的做法保持一致，并符合公认的国际标准。

3. 本政策适用于世行集团机构。

第 2 节 – 定义

本政策中使用的大写术语和缩略语的含义如下：

1. 董事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执行董事会；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ICSID）秘书长；以及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的执行董事会。

2. 实施文件： 定义见下文第 6节第 1条。

3. 个人数据：与已被识别或可被识别的个人有关的任何信息。可被识别的个人是指，借助

数据中的标识或标识组合、或数据与其他可用信息的组合，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合

理手段被识别。可用于识别可被识别的个人的标识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号、定位

数据、网络标识符、元数据以及与其身体、生理、基因、心理、经济、文化或社会身份

相挂钩的因素。

4. 原则：第三节规定的核心个人数据隐私原则。

5. 处理：对个人数据进行的任何操作或一组操作，无论是否自动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收集、

存储、使用、传输、披露或删除。

6. 世行集团机构：IBRD、IDA、ICSID、IFC 和 MIGA 中的任一机构。

第 3 节 – 范围

以下原则适用于世行集团机构所有的个人数据处理活动：



1. 合法、公平、透明

个人数据的处理应根据本政策，用于合法目的，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进行。处理个人数据

的合法目的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个人数据被处理的个人表示同意；

b. 符合(i)个人数据被处理的个人或(ii)另一人的重大或最大利益；

c. 履行合同或遵守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或承诺所必需；或

d. 与世行集团机构履行其作为成员国建立的国际组织的使命、任务或宗旨相一致或是

合理必要的。

2. 目的限制和数据最小化

个人数据应当基于一个或多个特定合法目的收集，进一步处理不得有悖于收集的初始目的；

为存档、研究或统计目的而作的进一步处理，不得视为有悖于初始目的。收集的个人数据

的数量和类型，应是收集的合法目的所必需并与之相称。

3. 数据准确性

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个人数据，并在必要时更新，以确保达成处理个人数据的合法目的。

4. 留存期限

以允许识别个人的方式保存的个人数据，其保存不得超过收集目的或根据本政策符合初始

目的的进一步处理所必要的期限。

5. 安全性

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保障措施保护个人数据，防止未授权处理数据或意外丢失、破坏或

损坏。



6. 个人数据的转移

只有在用于合法目的，并且采取了适当保障措施保护个人数据，才能将个人数据转移给第

三方。

7. 责任与审查

每个世行集团机构都应采取相应机制，以便：

a. 监督本政策合规情况；以及

b. 在合理的限制和条件下，为个人提供方法，使其能够：

i. 申请获得世行集团机构处理的其个人数据的相关信息；以及

ii. 寻求补救，如果个人合理地认为对其个人数据的处理违反了本政策。

第 4 节 – 例外

无

第 5 节 - 豁免

董事会可免除本政策中各条款的要求。

第 6 节 – 其他条款

1.本政策由世行集团机构按照根据各自机构具体业务量身定制的指令、程序和指南实施

（“实施文件”）。

2. 本政策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在世行集团机构施行。本政策不适用在施行日期前收集的

个人数据。本政策下的指令和程序可扩展应用到此类个人数据。

3. 根据本政策处理个人数据不得损害世行集团机构的特权和豁免，其特权和豁免明确予以

保留。



第 7 节 – 临时条款

无

第 8 节 – 生效日期

本政策自封面所示日期起生效。

第 9 节 – 发布方

本政策的发布方如封面所列。

第 10 节 – 主办方

本政策的主办方如封面所列。

第 11 节 – 相关文件

1. 公开文件

a. IBRD 信息获取政策 
b. IFC 信息获取政策

c. MIGA 信息获取政策

d. 廉政副行长部门信息披露政策

e. 独立评价局信息获取政策

2. 受限文件 

a. 员工聘用原则 
b. 员工规定

对本政策的问题应向主办方提出。


